
河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
冀教督办 〔2021〕3号

河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开展河北省2021年本科毕业论文(设计)

抽检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高等学校:

为贯彻落实 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和 《关于

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》,加强和改进教育督

导评估监测,保证本科人才培养基本质量,教育部印发了 《本科

毕业论文 (设计)抽检办法 (试行)》 (教督 〔2020〕5号,以

下简称 《办法》,见附件1),已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。为贯

彻落实好 《办法》,做好2021年全省本科毕业论文 (设计)(以

下简称本科毕业论文)抽检工作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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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组织实施与管理

根据 《办法》规定,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工作实施分级管理,

按照 “管办评”分离原则,此项工作在教育部由国务院教育督导

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统筹组织和监督,在省教育厅自今年起由省政

府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调整至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具体负

责组织实施。各有关高校要按照 《办法》要求,明确专职部门负

责本校本科毕业论文抽检的组织协调,并及时与省政府教育督导

委员会办公室 (省教育厅教育督导处)进行对接。各有关高校内

设教学单位 (院系)负责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工作的具体实施。

二、抽检对象与内容

抽检对象为省内各有关高校在2020年9月1日至2021年8

月31日期间,授予学士学位的所有本科毕业生 (含普通、成人

和自学考试)的毕业论文、毕业设计说明书/设计报告、作品阐

述/创作报告 (以学位授予时间为准)。本科毕业论文抽检重点是

对选题意义、写作安排、逻辑构建、专业能力及学术规范等进行

“合格性”考察。

三、抽检比例与方式

按照毕业论文监测全覆盖的原则,本科毕业论文抽检的专业

涵盖我省所有本科层次普通高校的全部本科专业,抽检的比例原

则上不低于2%。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将利用有关信息

平台并基于我省学士学位授予信息,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抽

检论文名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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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抽检程序与评议

根据 《办法》规定,论文抽检工作须在 “全国本科毕业论文

抽检信息平台”上完成,鉴于目前该平台正在建设调试中,2021

年我省本科毕业论文抽检继续沿用 “河北省学士学位论文管理平

台 (http://vpcs.cqvip.com/hee/)”进行论文采集、专家送

审等相关工作,各高校的用户名、密码与2020年相同,操作流

程仍然沿用 “河北省学士学位论文管理平台文档说明 (2020

版)” “河北省学士学位论文管理平台操作指南 (院系管理员)

(2020版)”等。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工作分三步完成:

(一)高校汇总上传。各有关高校应利用信息技术手段,在

全校开展本科毕业论文学术不端行为自检、普检。在此基础上,

将论文抽检数据 (包含所有普通、成人和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的

毕业论文、毕业设计说明书/设计报告、作品阐述/创作报告)上

传至河北省学士学位论文管理平台。上传论文抽检数据的截止时

间为2021年8月31日,若个别单位不能按时完成,须提前向省

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作出书面申请,说明原因。

(二)检测分类抽取。根据我省学士学位授予信息,在对各

高校上传的论文抽检数据完整性进行检测的基础上,利用信息技

术手段对2021届本科毕业生毕业论文进行学术不端行为全面检

测。根据检测结果,综合考虑教育类型 (统招及非统招)和专业

覆盖面,利用相关信息平台随机抽取并最终确定抽检论文名单。

(三)组织专家评议。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将组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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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本科毕业论文抽检评议专家库,采取随机匹配方式组织

同行专家通过初评和复评两个环节对抽检论文进行 “双盲”评

议,提出评议意见。在初评阶段,每篇论文送3位同行专家,3

位专家中有2位以上 (含2位)专家评议意见为 “不合格”的毕

业论文,将认定为 “存在问题毕业论文”;3位专家中有1位专

家评议意见为 “不合格”,将再送2位同行专家进行复评。在复

评阶段,2位复评专家中有1位以上 (含1位)专家评议意见为

“不合格”,则认定该论文为 “存在问题毕业论文”。

五、结果处理与运用

(一)反馈结果。本科毕业论文抽检结果以省教育厅名义向

有关高校反馈、抄送省政府学位委员会,同时报教育部备案,并

采用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。

(二)问责整改。对连续2年均有 “存在问题毕业论文”,且

比例较高或篇数较多的高校,省教育厅将在全省予以通报,减少

其招生计划,并进行质量约谈,提出限期整改要求;对连续3年

抽检存在问题较多的本科专业,经整改仍无法达到要求者,视为

不能保证培养质量,省教育厅将依据有关规定责令其暂停招生,

或由省政府学位委员会撤销其学士学位授权点。对涉嫌存在抄

袭、剽窃、伪造、篡改、买卖、代写等学术不端行为的毕业论

文,相关高校应按照相关程序进行调查核实,对查实的应依法撤

销已授予学位,并注销学位证书。

(三)延伸问效。本科毕业论文抽检结果将作为本科教学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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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合格评估、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、本科

专业认证以及专业建设经费投入等教育资源配置的重要参考依

据。

六、相关事宜与要求

(一)强化教育管理。各有关高校要采取多种途径与方式组

织教师和学生深入学习 《办法》,深刻领会 《办法》精神实质,

树立底线意识,提高思想认识,严肃对待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工

作。要加强学术诚信与学术规范教育,增强学生学术神圣感和荣

誉感。

(二)加强过程监管。各有关高校要健全毕业生质量保障机

制,加强对本科毕业论文撰写过程的监督,严格过程管理,确保

教师指导、论文中期检查、论文检测、评阅、答辩、成绩评定等

关键环节执行到位,严把本科毕业论文质量关。

(三)严守学术规范。各有关高校要持续强化学术规范要求,

继续按照 “河北省学士学位论文写作指南”对本科毕业论文写作

格式进行统一要求,今年对毕业设计和作品阐述仍暂不做统一格

式要求。

(四)积极协作配合。各有关高校应按照本科毕业论文抽检

程序要求,积极配合做好相关工作,准确完整地提供本科毕业论

文、学位授予信息等材料。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形式干

扰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工作正常进行,造成恶劣影响的将在全省予

以通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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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及时报送信息。考虑到人员变动情况,为确保2021年

全省本科毕业论文抽检相关数据及时准确更新,顺利完成我省本

科毕业论文抽检工作交接并实现平稳过渡,请各有关高校务于6

月8日前,将填写好的 《河北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学士学位论文

管理部门负责人及具体管理人员信息表》 (见附件2)加盖学校

公章后,以pdf格式报送至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(省教

育厅教育督导处)指定邮箱,同时报送word电子版。

联系人及电话:苗壮,0311-66005170、18132168313

邮箱:hbsgxpg@163.com

附件:1.教育部关于印发 《本科毕业论文 (设计)抽检办

法 (试行)》的通知 (教督 〔2020〕5号)

2.河北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学士学位论文管理部门

负责人及具体管理人员信息表

河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

2021年5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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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2

河
北
省
普
通
本
科
高
等
学
校
学
士
学
位
论
文
管
理
部
门

负
责
人
及
具
体
管
理
人
员
信
息
表

学
校
名
称
（
盖
章
）：

联
系
人

姓
名

单
位
职
务
及
职
称

办
公
电
话

移
动
电
话

电
子
邮
箱

备
注

分
管
校
领
导

分
管
部
门
负
责
人

具
体
管
理
人
员

注
：请

各
有
关
高
校
于

6
月

8
日
前
将
本
表

pd
f（
加
盖
学
校
公
章
）和

wo
rd

格
式
电
子
版
发
至
邮
箱
：h
bs
gx
pg
@1
63
.c
om



 河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(主动公开) 2021年5月28日印发


